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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遂宁市安居区2023-2024年土地出让评估工作服务项目

2. 建设地点：四川省遂宁市安居区,采购人指定地点。

3. 采购预算: ￥600000元，大写：陆拾万元。

4. 最高限价：￥5000元/宗，大写：伍仟元

5.拟评估期限：2023—2024年。
 
二、服务范围及要求
1.安居区辖区内的招标、拍卖、挂牌及协议出让土地地价评估事项；

2.安居区辖区内因城市规划调整、公共利益需要、基础设施建设等需收回、收购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估价事项；

3.安居区辖区内符合有关规定的划拨土地使用权补办出让、土地用途变更、规划建设条件调整、土地使用年限调增、土地置换等需补交土地出让价款和协议出让土地估价事项；

4.其他有需要的与土地相关的土地估价事项。

5.商业、住宅或商业住宅综合用地、工矿、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宗地估价，不高于5000元/宗（有地无房的宗地，只评估土地价格）；

6.商业、住宅已供应土地超过原规划许可的容积率补交土地出让价款的土地估价，不高于5000元/宗（有地无房的宗地，只评估土地价格）；

7. 以每宗不超过5000元/宗，按实际宗数进行结算，合同总控制价不超过60万元。

8.具体宗数以实际结算为准。

三、服务要求
1、评估机构必须严格按照《城镇土地估价规程》(GB/T18508-2014);《城镇土地分等定级规程》(GB/T18507-2014);《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21010-2017);《标定地价规程》(TD/T1052-2017);《城市地价动态监测技术规范》(TD/T1009-2007)；《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地价评估技术规范》(国土资厅发〔2018〕4号);《划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地价评估指导意见(试行)》(自然资办函[2019]922号)等法律法规要求独立、客观、公正地进行评估,并对评估结果承担法律责任。若后期下达新文件则按新文件要求执行。
2、成交供应商应根据采购人业务要求及时开展评估工作,在接到土地评估委托之日起5日内提交评估结果,或根据采购人业务要求出具评估结果。评估机构提供的估价报告需格式规范，内容完善，结构合理，表述清楚，材料真实，依据充分，技术路线清晰，价值水平适当。
3、成交供应商根据《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实行电子化备案完善土地估价报告备案制度的通知》（国土资厅发〔2012〕35号）要求完成评估报告电子备案，并向委托方提供纸质成果。
4、所涉及的预评估项目，采购人对所提交的预评估结果不支付评估服务费。
5、服务期内，在接到项目服务通知的二十四小时之内到达采购人指定地点。
6、成交供应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为不合格，将取消其成交供应商资格，并纳入采购人单位诚信管理的供应商黑名单中：
①业务水平不高，工作不负责、效能低，在工作中徇私舞弊，不按行业规范从事，造成委托方出现严重问题和经济损失的；
②提交的评估结果有失公正，且与委托人串通、勾结、谋取不正当利益，影响“公开、公平、公正”原则的；
③收集采用虚假资料的；
④评估结果明显偏离市场价格且拒不修改，或同一报告经修改后仍明显偏离市场价格的；
⑤不能在要求时间内提交评估报告，且无正当理由的；
⑥未经委托方同意，擅自向社会公布估价结果或向第三方透露估价信息，并造成委托方利益损失的；
⑦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其它行为。

四、项目相关商务条款
1、服务时间：本项目服务期为贰年。合同原则上一年一签，达到采购人服务要求的续签合同，否则提前终止或解除合同
2、服务地点：遂宁市安居区（采购人指定地点）。
3、付款方式：以实际服务量按宗每季度进行结算。（服务费=单价*实际服务量。） 。
4、验收依据及标准：符合国家、行业现行的相关技术标准及要求，参照政府采购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财库〔2016〕205号）文件的标准进行验收。
5、安全责任：在整个项目实施时间与范围内，所有安全责任均由成交供应商自行负责。
 6、其他要求：供应商须按照相应法律法规及磋商文件要求提供服务和成果，提供的服务成果经采购人按相关规定确认验收，本项目的单价计费是供应商根据磋商文件等相关要求，提供本项目评估服务和成果的所有费用，供应商不得再收取其他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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